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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0 证券简称：盛新锂能 公告编号：2025-070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

治理运作水平，促进公司持续规范发展。

鉴于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

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及相应的整改落实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内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及整改措施

最近五年，公司共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函 3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警示函 1次、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措施（通报批评）1次，具体情况如下：

（一）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函（2020 年 12 月）

公司于 2020年 12月 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盛新锂能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20]第 159号）（以下简称“《监

管函》”），具体情况如下：

1、主要内容

2020年 4月 30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称公司

拟实施股份回购，回购股份数量 500万股（含）至 1000万股（含），回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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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10 元/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2020年 4月 29日至 2021年 4月 28日）。2020年 12月 5日，你公司披露《关

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称 2020年 12月 4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

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决定终止上述股份回购事项，截至公告日，公司尚

未开始实施上述股份回购。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第 1.4条、第 2.1条和本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二

十八条的规定。

2、整改措施

收到《监管函》后，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高度重视并吸取教

训，组织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规范运作意识，同时加强内部控制管理，

健全和完善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制度，增强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切实提高信息披

露质量，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二）深圳证监局警示函（2021 年 5 月）

2021年 5月 17日，公司、时任董事长王天广、时任总经理周祎、财务总监

王琪、时任董事会秘书邓伟军收到深圳证监局下发的《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深圳盛

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天广、周祎、王琪、邓伟军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

决定》（决定书[2021]54号）（以下简称“《警示函》”），具体情况如下：

1、主要内容

（1）与关联方资金往来信息披露不准确、不及时，部分关联交易未履行决

策程序

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与关联方台山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的资金往

来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存在较大差异。2018年至 2019年，公司与关联方台山市

宜和木业贸易有限公司、台山市福永木业贸易有限公司发生多笔资金往来，但公

司未及时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直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才在

2019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2）定期报告信息披露不准确

公司 2009年至 2012年年度报告中存货、其他流动资产、管理费用等科目存

在会计差错，2018年年度报告中存货、营业收入、资产减值等科目存在会计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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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导致 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和 2018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增净利

润的情形。直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公司才通过披露《2019 年年度报告》《关

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对上述会计差错事项进行更正。公司 2009年、2010

年、2011年、2012年和 2018年等多年年度报告披露的财务信息不准确。

2、整改措施

收到《警示函》后，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高度重视，对《警

示函》中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积极开展自查自纠工作，相关

人员及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工作规则和指引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就《警示函》中提出的问题和要求进行逐项

梳理并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公司已于 2021年 6月 11日出具《深圳盛新锂能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监局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整改报告》并及时上

报监管部门，已完成相应的整改工作，具体整改措施如下：

（1）与关联方资金往来信息披露不准确、不及时，部分关联交易未履行决

策程序事项

①公司全面梳理并优化各子公司的业务及财务管理流程，对相关人员进行培

训，在提升业务效率的同时，将合规性要求提高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②公司组织学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中关于关联方（人）关系认定的相关内容，不定期对关

联方进行识别与排查，及时更新关联方名单并下发给相关人员。

③公司已对关联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事项加强管理，严格履行资金管理的决

策程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公司在 2019年年度董事会及年度股东大会上，对

2019年公司因与台山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往来形成的财务资助补充审议程序，

并完善和补充 2020年财务资助的审议程序。

④公司加强制度建设，修订完善了《关联交易制度》，下发给公司相关人员

并组织学习。

⑤加强内控制度的执行监督与检查，不断跟进内控制度的落实情况及执行效

果。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力度，进一步增加内部审计人员配备，充分发挥相关部门

审计、审核、监督和管理等职能。

（2）定期报告信息披露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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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针对公司 2009年至 2012年年度报告中存货、其他流动资产、管理费用等

科目存在的会计差错、2018 年年度报告中存货、营业收入、资产减值等科目存

在的会计差错，公司于 2020年 4月 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第

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前期存在的会计差错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并

对相关会计差错事项进行了披露。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上述会计差错事项的更正出具了专项说明。

②公司持续加强财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相应财务制度，同时持续加强财务

队伍建设，加强财务人员对《企业会计准则》的学习和理解，不定期组织相关人

员进行培训，提升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合规意识，从源头保障会计核算的质量。

③公司将加强与年度审计机构的沟通，提高财务数据核算的准确性；充分发

挥内部审计的监督作用，加强对定期报告所披露财务数据的检查；强化信息披露

的分级复核机制，确保定期报告披露质量。

④公司加强信息化建设，对 ERP软件系统进行了升级并梳理了业务流程，

主要子公司在逐步完善 ERP系统供应链业务模块的建设，将业务数据和财务模

块集成在一起并设置一些系统防呆防错措施，提高账务处理效率和准确性。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措施（2021 年 9 月）

2021 年 9月 3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盛新锂能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纪律处分实施标准（试行）》的相关规定，对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

处分，并对公司时任董事长王天广、时任总经理周祎、财务总监王琪、时任董事

会秘书邓伟军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具体情况如下：

1、主要内容

1）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

2020 年 4 月 30 日，公司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对 2009

年度至 2012 年度、2018 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进行更正，其中对 2018 年净利

润调整金额为-4,350.12万元，变动幅度达 40.14%。

2）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2019年 1月至 2020年 9月期间，公司及其子公司以资金拆借方式对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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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助，累计金额 39,742.57万元，日最高余额 13,799.90 万元，占 2018年经

审计净资产的 6.59%，公司未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整改措施

公司及有关责任人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决定书》予以高度关注，深刻

反思在财务核算、财务信息质量、审批程序履行、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就财务核算问题予以更正，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亦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交流。后续公司亦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亦将认真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

保证公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四）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函（2022 年 6 月）

2022 年 6月 8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盛新锂能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22〕第 115号）。具体情况如下：

1、主要内容

你公司于 2022年 3月 28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显示，

你公司自 2021年 9月收购 SESA后至 2022年 2月底，合计为 UT联合体提供了

334.37万美元（按照 2021 年年报折算汇率折算人民币为 2,131.84 万元）的财务

资助。直至 2022年 3月 28日，你公司才对上述财务资助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及

信息披露义务。

你公司于 2021年 4月 30日披露的《关于出售参股公司广东威利邦木业有限

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显示，出售参股公司关联交易金额 3.55 亿元，占

2020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1.03%，交易标的财务数据截止日为 2020年 9月 30 日

且未经审计。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 1.4条、

第 2.1条、第 10.2.5条，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第 6.2.3

条，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 1.4条、第 2.1.1条，以及本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6.1.3条的规定。

2、整改措施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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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22〕第 115号）高度重视

并吸取教训，组织加强对《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学习，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规范运作意识，同时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健全和

完善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制度，增强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函（2023 年 1 月）

2023 年 1月 9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盛新锂能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23〕第 5号）。具体情况如下：

1、主要内容

你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4日披露的《关于追认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显示，

2022 年 6月，你公司与关联方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购销

合同，按照市场价格向其采购粗制碳酸锂产品，交易金额为 3.87 亿元，占你公

司 2021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7.59%。你公司未及时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及披露

义务，迟至 2022年 12月 14日和 2022年 12月 30日才补充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 2.1.1条、

第 6.3.7条的规定。

2、整改措施

公司在事后内部审计过程中发现该事项，并立即主动补充审议程序和履行披

露义务。公司在该事项发生后，已要求相关部门予以高度重视，进一步完善关联

方识别及确认工作，安排专人对关联方信息进行维护，并对关联交易进行跟踪，

确保相关审议、披露程序的合规履行。公司承诺将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完善审

批流程，从严进行关联交易的识别，严格履行关联交易的审议和披露程序，防范

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

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形。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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